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Limited 页次  1/6 
HK-LNRPGE-HK   557R36SC-m (220425) I 

香港开户文件－在香港成立的有限公司／合伙经营商号

为完成开户流程，贵公司将需提供以下文件／资料。

对于标记*号的文件，贵公司须提供：

1 . 文件正本；或

2 . 由下列人士签证为真确的副本：

a .  法律专业人士，如受香港律师会监管的律师、公证人，或同类人士；  

b . 会计专业人士，如受香港会计师公会监管的核数师、执业会计师，或同类人士；

c .  根据香港反洗钱规例（如打击洗钱及恐怖分子资金筹集条例  (AMLAO)）获发牌照的信托公司，或同类机构；  

d . 现为香港公司治理公会会员的特许秘书或公司治理师，或同类人士；

e .  同类司法管辖区的司法机构成员；及  

f .  太平绅士。  

签证人必须在文件副本上签署及注明日期（在签名下面清楚地以正楷注明全名），并清楚地表明他／她的职位。签证人
必须证明这是真确的副本（或相近意思的句子）及注明页数。  

对于未标记*号的文件，贵公司可按以下格式提供复印件：  

1 . 无须亲笔签名／公司盖章的纸质复印件

2 . 电邮发送的 PDF 格式文件

3 . 用手机／相机拍摄的文件照片

 如欲查阅所需文件的样本，请浏览以下网站：http://www.commercial.hsbc.com.hk/1/2/sampledoc_c

A. 公司登记文件

有限公司

1.  公司注册证书*及其后的公司更改名称证书*，如适用  

2 .  公司组织章程／公司章程细则及任何在修订中的决议*

3.  股份分配申报表（表格  SC1／NSC1）*及／或转让文书，如适用

4.  主要营业地址证明*如有效的商业登记证或发出日期为 3 个月内有关物业的杂费帐单

5. 新成立的公司

i . 法团成立表格（表格  NC1/NNC1）或（表格  NC1G/NNC1G）*或

i i . 最近六个月发出认可的公司查册*／查阅公司资料*

6. 成立一年以上的公司

i . 最近一期的周年申报表（表格  AR1／NAR1）*或

i i . 最近六个月发出认可的公司查册*／查阅公司资料*

合伙经营商号

7.  有效的商业登记证*

8.  香港税务局商业登记署根据商业登记规例发出的合伙经营表格 -合伙经营商号－表格  1（c）*

9.  相关专业或行业协会会员身份的证明，如适用

B. 由所有授权签署人、所有实益拥有人、所有看似代表客户行事的人、一名主要管理人及所有受任人提供
的身份证明文件

1.  政府发出的身分证明文件*



香港开户文件－在香港成立的有限公司／合伙经营商号 页次  2/6 
HK-LNRPGE-HK   557R36SC-m (220425) I

C. 由所有董事、所有授权签署人、所有实益拥有人、所有看似代表客户行事的人、所有主要管理人及所有
受任人提供的资料

1.  全名、政府发出的身分证明文件种类、号码、国籍（国家／地区）及出生日期

D. 由所有实益拥有人、所有看似代表客户行事的人、所有主要管理人及所有受任人提供的资料

1.  住宅地址及永久住址（如与住宅地址不同）

E. 由所有实益拥有人提供的资料

1.  税务管辖区

F. 外国账户税务合规法案文件*

（仅在下列情况适用时）  

请提供适用的 HSBC 声明表格和／或 IRS W 表格以确定您在 FATCA 下的税务状况；仅提供一个表格。有关表

格和更多关于 FATCA 的信息，请参考汇丰银行的网站：ht t ps : / /www.fa tca .hsbc .com/zh-cn/cmb/hongkong 或美

国 IRS 网站 www.i rs . gov/FATCA。  

如果您是美国人士，请提供 IRS W9 表格。  

如果您不是美国人士，且是一个没有取得或者没有在申请由美国国税局颁发的全球中介身份识别号

（GIIN）的金融机构，请提供 IRS W-8BEN-E 表格。  

如果您是一个无行企业实体，请提供 IRS W9 或 W-8BEN-E 表格。  

G. 共同汇报标准文件*

（如适用）  

如果您是一个被动非财务实体或者由另一个金融 /财务机构管理并位于非参与税务管辖区的投资实体，请提供每

个实体的控权人税务居民自我证明表格。有关表格和更多关于 CRS 的信息，请参考汇丰银行的网站：

ht tps : / /www.c rs .hsbc . com/zh-cn/cmb/hongkong 或 香 港 税 务 局 的 网 站 ：

ht tps : / /www. i rd .gov.hk/ chs / tax/dta_aeoi .h tm。

H. 办理开户手续会议时出席人数要求

1.  不少于法定开会人数的法人代表#

#任何获授权代表法人团体之自然人。如该法人代表并非公司之董事或股东，需额外提供授权证明，如公司决议以
核实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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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相关公司提供的文件

1. 如股东为一间公司－可接受由合资格职位以公司电邮发送的电子版文件

股权架构图显示每家中介控股公司的公司名称、其拥有公司股份的拥有权／投票权比率、成立／注册／
组建国家／地区、营业／营运地址的国家／地区、上市／监管状态（如适用）及最终实益拥有人，并注
明各层股权架构中已发行的不记名股票类别（包括开户公司、所有中介控股公司及最终实益拥有人），
并由董事认证。另表明实益拥有人是否家庭成员及其家族的集体股权份数，如适用

2. 如实益拥有人为信托基金

i . 完整的信托契约（包括过往至少五年的补充资料，但须能提供所需资料）*或经修改（隐藏敏感或保密
字词／短语的副本）或仅部分内容的信托契约*，并由以专业身分行事的受托人的书面确认或由已审阅
相关文件的律师确认以下细节：

a) 信托全名

b) 成立／结算日期

c) 成立国家／地区及信托文书所载的司法管辖区，有关安排受该司法管辖区的法律监管

d) 任何官方机构授予的唯一识别号码（如有）（例如报税识别号码或慈善或非牟利团体登记号码）

e) 注册办事处地址（如适用）

f ) 受托人、财产授予人、保护人、执行人、指定受益人及信托基金的实益拥有人提供的资料：

个人：法定全名、贡献／权利之百分比、出生日期、国籍（国家／地区）、政府发出的身份证
明文件种类、号码及住宅地址及税籍国家或地区（仅适用于私人信托）（适用于实益拥有人、
受益人、财产授予人及对信托有最终控制权的个人）

公司：法定公司名称、贡献／权利之百分比、成立／设立／注册／组建日期及地点、登记／注
册号码、注册地址（于成立／注册／组建国家／地区）、主要营业地址（如与注册公司地址不
同）及上市及／或监管详情（如适用）或于认可政府网站的确认查册

ii. 由受托人、财产授予人、保护人、执行人、已知受益人及信托基金的实益拥有人提供的文件：

个人：政府发出的身分证明文件*

香港成立的公司：由公司注册处于最近六个月发出认可的公司查册*及公司登记文件*显示公司名
称、成立／注册／组建日期及国家／地区、注册地址、登记／注册号码及上市及／或监管详情
（如适用）

海外成立的公司：由公司注册处于最近六个月发出认可的公司查册*／由公司注册代理人于最近六
个月发出的董事、股东证明书*／相应文件*及公司登记文件*显示公司名称、成立／注册／组建日
期及国家／地区、注册地址、登记／注册号码及上市及／或监管详情（如适用）

iii. 由财产授予人／捐赠者及已知受益人提供的资料：

个人：税务管辖区

3. 授权签署人为一间公司

i. 该公司董事会决议列出有权代该公司执行事务的授权签署人

ii. 签名式样

iii. 公司登记文件*或相应文件

iv. 证明公司全称、法律形式及现存状态的法定文件（例如最近六个月发出的公司查册报告*／公司资料查
阅纪录*／董事在职证明书*）

v. 所有授权签署人提供政府发出的身份证明文件及国籍（国家／地区）证明*

4. （如）看似代表客户行事的人为企业实体

i. 证明公司全称、法律形式及现存状态的法定文件（例如最近六个月发出的公司查册报告*／公司资料查
阅纪录*／董事在职证明书*）

ii. 公司组织章程及任何在修订中的决议，或相应文件

5. 如贵公司的主要管理人为一间公司

i. 公司登记文件*显示公司名称及注册成立／注册／组建国家／地区

ii. 上市／监管状态（如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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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财富来源／资金来源的证明文件

可接受的营商资金的来源证明包括，但不限于：  

来自母公司或关联公司  

i. 母公司或关联公司由银行发出的结单／审计财务报表／财务报告及

ii. 贵公司与母公司或关联公司关系的文件，例如：公司架构图，公司注册文件或其他相关的公司文件

贷款／银行贷款  

i. 贵公司的财务借贷证明，例如：贵公司成功申请的财务借贷确认信

可接受的营商资金的来源证明包括，但不限于：  

i. 贵公司最新财政状况资料，例如：最近三至六个月内由银行发出结单，最新审计财务报表及交易纪录

ii. 母公司的年度报告及合并财务报表以显示贵公司及母公司的产权纽带关系

可接受的营商资金的持续来源证明包括，但不限于：  

遗产继承  

i. 官方发出的文件以显示继承的遗产，例如：遗嘱认证，遗产管理书或

ii. 遗嘱或

iii. 银行户口结单以显示继承的遗产

贷款／银行贷款  

i. 银行户口结单以显示贷款

由家庭成员或紧密联系人提供的资金  

i. 银行户口结单以显示由家庭成员或紧密联系人提供的资金或

ii. 由家庭成员或紧密联系人提供的声明

个人储蓄  

i. 个人银行户口结单以显示个人储蓄或

ii. 成立贵公司前的收入证明例如：工资单，个别人士报税表，银行户口结单等

投资  

i. 资产／房产拥有权证明或

ii. 公司／资产／房产销售证明

重要通知：

（甲） 如文件正本乃非英文或中文语言，须另外提交翻译文本。

（乙） 如有需要，本行会要求客户及／或有关人士提供其他开户资料及文件，例如地址证明，商业证明。

（丙） 贵公司所提交的文件将经过本行检查及批核，并全权由本行酌情决定是否接受贵公司的开户申请，而无须提供任何理

由。无论账户最终是否开立，较早前所提交的文件将不予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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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和重要术语注释：

最终实益拥有人：

1. 就法团而言指符合以下任何一项说明的个人：

• 直接或间接地拥有或控制（包括透过信托或持票人股份持有）该法团已发行股本的不少于  10%；或

• 直接或间接地有权行使在该法团的成员大会上的投票权的不少于  10%；或支配该比重的投票权的行使；或

• 行使对该法团的管理最终的控制权；或

• （如该法团是代表另一人行事）指该另一人。

2. 就合伙而言指符合以下任何一项说明的个人：

• 直接或间接地有权摊分或控制该合伙的资本或利润的不少于  10%；或该信托的财产授予人；或

• 直接或间接地有权行使在该合伙的投票权的不少于  10%；或支配该比重的投票权的行使；或

• 行使对该合伙的管理最终的控制权；或

• （如该合伙是代表另一人行事）指该另一人。

3. 就信托或基金会而言指符合以下任何一项说明的个人：

• 有权享有信托财产或基金会的资本的任意比例的既得权益的任何人，而不论该人是享有该权益的管有权、剩余权或复

归权，亦不论该权益是否可予废除；或

• 该信托或基金会的财产授予人、资产提供者、捐赠者或财产出资人；或

• 该信托的受托人，或该基金会的理事会成员或董事；或

• 该信托的保护人或执行人；或

• 对该信托拥有最终的控制权的个人。

4. 就不属  ( 1 )  至  ( 3 )  段所指的人而言指符合以下任何一项说明的个人：

• 最终拥有或控制该人的任何人；或

• （如该人是代表另一人行事）指该另一人。

中介控股公司：

中介控股公司是指在股权架构中，处于公司和最终实益拥有人之间的控股公司或法律安排（如信托基金、基金会等）。

看似代表客户行事的人（「PPT A」）：

看似代表客户行事的人乃指获委任代表公司建立银行业务关系，或获授权指示通过所开立的账户或所建立的业务关系进行各种

活动的人。看似代表客户行事的人的例子包括：  

● 代表公司与银行建立业务关系的人

● 拥有账户的唯一授权，或拥有转入资金及将资金转出至第三方账户的不受限制授权的获授权签署人（AS）

主要管理人：

主要管理人是指有权对政策或业务战略行使或实施重大影响，直接或间接拥有任命或罢免董事会多数成员的权利的人士或法人

团体。主要管理人包括：

● 对公司行使直接决策权的董事（负责高级行政事务） ● 董事会主席  ● 董事总经理 ● 唯一董事

● 行政总裁 ● 财务总监 ● 本地分行经理（适用于分行） ● 户口唯一授权签署人 ● 执行合伙人

● 对公司日常管理施加重大影响的合伙人 ● 受权人 ● 代名人 ● 由代名人实体代为行事的人士

● 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董事会多数成员或行政总裁任免权的人士

受任人：

受任人是据公司签立的文书获授权处理银行事项的人士，并有权委任授权签署人。受任人也可在附加限制下，授予权限予其他

人。受任人一般是获董事会或主要管理人委任。公司秘书为一例子。

合资格职位：

客户公司或集团中能够代表客户作出声明的合资格职位包括：

● 董事会主席 ● 行政总裁 ● 财务总监 ● 执行董事 ● 执行合伙人 ● 公司秘书

● 法律团队成员，包括事务律师 ● 反洗钱报告办公室，合规部主管或合规主任 ● 财资部主管

财产授予人（捐赠者／资产提供者／委托人）：

财产授予人是为信托提供财富来源或／及资金来源的个人或法人团体。以书面订定信托契据的一方被称为财产授予人（或可以

统称作为委托人，捐赠者或资产提供者）。财产授予人通常会将资产注入信托；这可以发生在信托成立时或信托的有效期中，

当中有可能涉及一个或多个财产授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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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托人：

受托人可对信托财产行使控制权。受托人可以为自然人或法人团体。控制权（无论是单独行使，与其他人共同行使或得其他人

同意而行使）的定义为信托契据或同等的文件或法律赋予的权限：

● 对信托财产的处置、贷款、出借、投资、支付或运用；

● 更改信托的结构；

● 添加或删除受益人，或一类受益；

● 任免受托人；或

● 指示、暂缓或否决任何上述权限的行使。

受托人拥有信托资产的控制权，但信托条款可限制受托人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运用控制权。这些限制可以涵盖所有范围，如持有

实物资产（地产）或存入资金予指定托管人的要求。

注意：  在某些情况下，另一方当事人可以行使控制权，如保留对信托财产极大权限（包括直接或间接）的信托基金的保护

人，或财产授予人（如更换受托人）。

受益人：

受益人是指收到来自信托的资产或收入分配的任何人士或该类别人士，法人实体（例如企业）或信托（例如慈善信托）。在某

些情况下，受益人可能会知悉或不得知悉自己的权益。受益人可以是中介受益人（法人团体）或最终受益人（自然人），即中

介受益人的最终实益拥有人。  

就大部分信托而言，信托一般有明确的受益人或一组受益人（例如未出生的孙子）。在一般情况下，信托契据或任何同等的文

件都有记录受益人或一组受益人的信息。

保护人：

信托保护人是指由财产授予人任命以对信托行使一项或多项的权限的一方或多方，目的是保护受益人的权益。  

信托保护人可经常对信托进行修改，包括添加或删除受托人，投资决策，改变分配和，在某些情况下，修改或终止该信托。  

多谢选用汇丰
开户查询：(852) 2748 8238 


